关于开展专业技术二级岗位聘用人选推荐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
根据《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关于做好2019年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二级岗位聘用资格申报工作的通知》《关于开展省属高校专业技术二三级岗位聘用人选推荐评审工作的通知》（苏教办人〔2016〕2号）和《关于进一步做好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二级岗位聘用条件认定申报工作的通知》（苏人社发〔2014〕85号）要求，学校将组织开展专业技术二级岗位聘用人选推荐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推荐范围和条件
1.申报人员应是热爱祖国、拥护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遵纪守法，作风正派，学风优良，恪守诚信，认真履职，甘于献身科研事业，成绩显著，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较强的学术领导能力，聘用在事业单位正高级专业技术岗位的正式工作人员。
2.申报人员应具备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资格。
3.参照《江苏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二级岗位管理办法（试行）》（苏人社发〔2011〕161号）（附件1）中规定的专业技术二级岗位申报竞聘条件。
4.申报人员年龄不超过60周岁（截至2019年10月）。
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年限按足年计算，计算时间截至2019年9月；所涉及到的业绩、成果等均是任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以来获得的。
二、推荐程序
按个人申请、学院初审、人事处复审、学校组织资格评议和推荐、公示等程序，最终确定推荐人选。学校在专业技术二级岗位设置范围内，坚持标准推荐合适人选，宁缺毋滥。
三、材料要求
根据苏人社发〔2014〕85号 文件要求，规范申报材料。申报条件罗列应简明扼要，名称、单位、时间、等次、排序等基本要素齐全；表格填写的内容，均须附有相关证明材料，项目（课题）原则上必须结项，并附结项（结题）证明，每套表格和附件内容必须统一；保密项目、课题及成果等应有相关证明。具体材料包括：
1.《江苏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二级岗位聘用条件认定申报人选推荐情况一览表》1份（见附件2，excel格式，用标准A3纸打印，同时报送电子版）。
2.《江苏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二级岗位聘用条件认定申报表》（见附件3，一式三份，A4纸打印单独装订，同时提供电子版及2寸电子版照片）。
3.附件材料。提供能反映申请人业绩、成果、获奖等情况的有效证明材料复印件（凡表格中所填写的内容，均须附相关证明材料；项目、获奖、结项证明等材料须报相关职能部门审核，并在纸质《专业技术二级岗位竞聘条件审核表》（见附件4）对应业绩栏后审核签字，并加盖部门公章；论文收录情况、影响因子等均须附由图书馆出具的查证报告）。
附件材料装订成册，与申报表分别装订；报送材料要求装袋，做到一人一袋，材料袋封面和材料目录请见附件3。
请学院将以上申报材料于10月20日（周日）12:00前报送人事处人事科。联系人：施俊、韩育志；联系电话：87971876；邮箱:rsk@yzu.edu.cn。
特此通知

                           人事处
                  2019年10月18日
 
